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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和校验”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
各级行政审批部门通报卫健部门的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

证》的医疗机构
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
1.医疗机构执业行为是否符合《医疗机构管理办法》等相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2.医疗机构开展诊疗行为是否取得行政审批部门核发的

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；是否按照许可项目范围开展诊疗活动；

是否按规定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校验等。

三、事中事后监管方式

（一）日常监管。对医疗机构进行日常检查，加强业务指导

培训，强化普法宣传，提升管理相对人的法律意识，督促加强自

我管理和依法执业自查，落实主体责任。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

规行为及时通报卫生监督机构组织查处。

（二）专项检查。以问题为导向，有针对性的组织开展医疗

机构诊疗防护、医师护士档案管理、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等专

项指导检查。

（三）随机抽查。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要求开展监管工作，

制定并落实抽查计划，及时公开抽查结果，督促整改相关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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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重点监管。将检查中发现问题突出、投诉举报较多、

被行政处罚过或责令改正的单位列为重点检查对象，适当增加检

查频次，加大检查力度，督促整改落实。

（五）投诉举报。推进政务信息公开，拓宽社会公众参与监

管的渠道和方式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。公开投诉举报电

话，受理对职权范围内的咨询、投诉和举报，及时答复、核实、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向投诉或举报人进行反馈。

四、违法行为处理

对检查发现、群众举报或上级交办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组织卫

生监督执法人员进行核查，对符合立案条件的依法立案查处。卫

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通过“信用烟台”向社会公示。发现涉嫌犯

罪的，依法移送公安机关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行政审批部门要

高度重视划转事项行政许可及事中事后监管工作，强化组织领

导，完善监管办法，落实保障措施，避免出现“审管分离”后的

“审管脱节”和“监管真空”等问题。

（二）构建联动监管体系。各级行政审批部门负责--------

受理-------技术审查------发放------许可，在作出行政审批

决定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将登记、注销等许可信息（包括政务服务

事项名称、审批对象名称、统一社会信息代码/身份证号码、审

批对象地址等内容）通过山东省政务服务网、协同平台、烟台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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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服务云平台、电话、微信等形式向卫健部门推送，卫健部门应

及时认领审批部门推送的信息，将有关医疗机构纳入监管范围。

对未经放射诊疗许可、未办理诊疗科目登记或者未按照规

定进行校验等违法行为的由卫健部门依法处理；对逾期不申请校

验或者擅自变更放射诊疗科目、歇业或者停止诊疗科目连续 1 年

以上的以及被卫健部门吊销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等情况的医

疗机构由原予以许可的行政审批部门注销放射诊疗许可，并登记

存档，予以公告，及时通报同级卫健部门。

（三）加强人员培训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组织加强对监管

队伍的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专业知识与管理能力培训，提高监管

能力和水平。

（四）加强普法宣传。运用多种方式，加强卫生健康领域法

律法规宣传，提升管理相对人和公众的法律意识。

六、监督管理的救济

对行政行为不服的,可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

七、责任单位

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
